
 

- 1 - 

 

 
四川财经职业学院 

2019 年单独招生考试组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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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领导机构及职能部门主要职责 

（一）领导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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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职能部门相关人员主要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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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试类别及形式 

（一）普通高中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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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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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代学徒制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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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命题与审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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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制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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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考务安排 

（一）考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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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点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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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监考人员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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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全保卫、医疗及供电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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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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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考场重大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 
 

 

考场事件发生 

主考 监考 

控制现场 报告考务办公室 

记录 

报告考试工作领导小组 

主考现场指挥 

报告省考试中心 

封闭现场 

现场保卫控制现场 现场取证 

等候上级处置意见 

事件处理 

结果上报省考试中心 



 

- 9 - 

 

附件二： 

试卷保密室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 

 

 

 

试卷保密室突发事件 

 

值班人员保护现场 

 

值班人员向保卫处、考

务办公室报告 

 

控制现场及有关人员 

 

向院领导、省考试中心

报告 

 

处理、侦破事件 

 

向公安部门报告 

 

处理结果报上级         

有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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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单独招生无纸化考试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第一条  为保障四川财经职业学院单独招生无纸化考试工作正常有序进行，

及时预防和有效处理单独招生无纸化考试工作中的突发事件，控制、减轻和消除

突发事件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规范突发事件处理程序，维护无纸化考试的公平、

公正，保障广大考生的切身利益，依据相关法规、行政规章，制定本预案。 

第二条  本预案适用于单独招生无纸化考试管理过程中突发事件的处理，包

括突发事件的预防与应急处置、善后等应对活动。 

第三条  本预案所称突发事件是指影响无纸化考试正常进行或对无纸化考试

工作造成不良影响的各类突发情况。根据突发事件的性质、程度、范围等因素，

将突发事件分为重大突发事件和一般突发事件。重大突发事件是指导致无纸化考

试不能正常进行，对整个考试的安全和结果可能造成严重影响的事件。一般突发

事件是指该类事件对无纸化考试工作有一定的影响，经过妥善处理，考试可以正

常进行或不影响考试结果的客观、公正、有效，以及考试中出现的个别问题、个

别现象。 

第四条  重大突发事件包括： 

（一）因自然灾害、交通事故、考试组织管理以及其他原因，导致大量考生

无法按时到达考场，考试无法按时进行。  

（二）考试开考后，因计算机系统、考试软件、网络或供电系统等出现故障，

导致大范围考生无法正常考试，且无法在 30分钟内修复。 

（三）考试期间，考场秩序混乱，出现集体舞弊现象。 

（四）考生集体罢考，围攻、殴打考试工作人员，损坏公共财产等情况，导

致考场秩序严重混乱。 

（五）考生中发现疑似感染流行性疾病或考生出现危重疾病症状。 

（六）其他影响严重的重大突发性事件。     

第五条  一般突发事件包括： 

（一）考试过程中，发现试题明显错误。  

（二）考试期间，因计算机系统、考试软件、网络或供电系统等出现故障，

导致考生无法正常考试，但可以在 30分钟内修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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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试期间，个别考生因计算机、考试软件等出现故障，导致无法正常

考试，但启用备用计算机可以解决的。 

（四）考试结束后，由于网络、服务器等故障，无法及时将考试数据上传。 

（五）其他有一定影响的突发性事件。 

第六条  处理突发事件的工作原则： 

（一）提高认识，加强预防。要高度重视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增强忧患

意识，提前做好考试的各项准备工作，降低各种因素引起的突发事件的可能性。 

（二）坚守岗位，畅通信息。考试期间，设置考试考务电话，工作人员坚守

岗位，保证电话畅通无阻，遇有突发事件，及时处理并上报。 

（三）快速反应，有效控制。发生突发事件，有关人员要迅速到位，第一时

间做出反应。各相关部门之间要密切配合，互通信息，资源共享，协调联动，迅

速处理。 

第七条  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 

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现场考务管理人员应及时向负责人报告，并采取必要

措施防止事态扩大；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立即进行处理，并向省考试院报告。 

在及时处理并逐级报告的同时，应做好突发事件有关情况的文字记录。 

（一）由于自然灾害、交通事故、考试管理机构组织不当等原因，导致大量

考生无法按时到达考场，考试无法按时进行时，考点应立即逐级报告至省考试院，

并根据具体情况提出相应处理措施，尽快组织考生进入考场，由工作人员及考场

巡视人员安抚考生情绪，做好思想工作，并视情况补足考生的考试时间，将不利

因素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 

（二）考试开考后，因计算机系统、考试软件、网络或供电系统出现故障，

无法在 30分钟内修复，导致无法正常考试，在报考试院同意后，取消当场考试，

考试时间另行通知；在 30分钟内得以修复，考试结束时间依据修复时间相应顺延；

30 分钟内部分考室无法修复，在报考试院同意后，取消这部分考场考试，择时再

抽取替补试卷安排考试，考试时间另行通知。 

（三）出现考生集体舞弊情况时，考务工作人员应上报相关领导部门，封闭

整个考点，更换监考人员，并请公安机关协助调查，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四）出现考生集体罢考情况时，考点及巡视人员首先应对考生进行劝解和

教育。如果考生不服从劝解，应上报相关领导部门，终止该场考试，并将情况作

详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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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过程中发生考生围攻殴打考试工作人员或故意损坏公共财产等情况，考

点及巡视人员首先对考生进行劝解和教育，对不服从劝解、情节严重者，应上报

相关领导部门进行处理，同时请当地公安机关协助进行查处。 

（五）在考试过程中发现考生感染疑似流行性疾病时，应配合医务部门，进

行考点隔离、人员隔离，或者采取地方卫生防疫部门要求的其他措施，防止疫情

扩散。 

考试中发现考生出现危重疾病症状时，应立即联系医务部门，及时送往医院

就医。 

（六）发生其他影响严重的重大突发事件时，考点应及时上报相关领导部门，

由后者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妥善处理，将不利因素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并及时

上报省考试院。 

第八条  一般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 

（一）考试过程中发现试题出现明显错误时，应立即启用备用卷。 

（二）考试期间，因计算机系统、考试软件、网络或供电系统出现故障等原

因，导致考生无法正常考试，但可以在 30 分钟内修复时，考点技术人员应在 30

分钟内排除故障，由考务上报相关领导部门，同意后推迟相应考试的结束时间。 

（三）考试期间，个别考生因计算机、考试软件等出现故障，导致无法正常

考试，应及时安排考生使用该考场或该考点的备用计算机继续完成考试，并相应

推迟该考生考试的结束时间。 

（四）考试结束后，由于网络、服务器等故障，无法将考试数据及时上传时，

考场工作人员或技术人员应将考试数据做好备份，待网络、服务器故障排除后，

及时将考试数据上传。 

第九条  对突发事件的处理，应依法、合规进行处理，并将有关资料整理、

存档，处理结果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 

第十条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